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释义
远兴能源、公司 指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源化学 指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博大实地 指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苏尼特碱业 指 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新型化工 指 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海晶碱业 指 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全额为以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孙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50,750.00 万元，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远兴能
源

博大实地 71% 53.66% 69,000.00 8,000.00 7.85% 否
中源化学 68.55% 54.41% 157,449.00 750.00 16.13% 否
新型化工 间接持股 51.39% 60.52% 3,000.00 0.31% 否
海晶碱业 间接持股 68.55% 64.30% 3,000.00 0.31% 否

中源化
学 海晶碱业 100% 64.30% 4,000.00 0.41% 否

远兴能
源、中
源化学

苏尼特碱
业

远兴能源间接持股
68.55%；

中源化学持股 100%
21.49% 5,000.00 3,500.00 0.87% 否

合计 - - 241,449.00 12,250.00 25.87% -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 150,750.00 万元，其中续贷担保 138,500.00 万元，新增担保

12,250.00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37%。 具体担保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远兴能源

博大实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8,000.00

中源化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4,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南阳分行 25,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2,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20,000.00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7,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250.00

苏尼特碱业 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新型化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000.00
海晶碱业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000.00

中源化学 海晶碱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4,000.00
远兴能源、中

源化学 苏尼特碱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3,500.00

担保金额合计 - 150,750.00
公司拟以座落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 91 号的博源大厦 3 楼、4 楼、10

楼、11 楼、12 楼、14 楼房产及装修工程抵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分行， 为控股子公司博大实地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上述贷
款提供担保。

中源化学其他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油
田”）、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永明”）分别是中央企业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务院控股）的直接或间接控
股企业，因持股比例均比较低，河南油田、光大永明在审批程序上存在较大难度，故
河南油田、光大永明未能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博大实地另一股东 Fertilizer� Re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新型化工另一股东信
弘控股有限公司，均因持股比例较低，为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在审批程序上外资企业对外担保额度受其政府限制 ,审批程序繁琐，故 Fertilizer�
Re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信弘控股有限公司未能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三十八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梁润彪
4、注册资本：117,400 万元
5、成立日期：1998 年 08 月 06 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

务；自产除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固体饮料、食品、保健食品、消毒品
（不包括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洗涤产品及其它日用品的生产、销售；天然碱采卤生
产装置及其配套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中源化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31,278.66 1,372,314.98
负债总额 669,919.30 832,899.82
净资产 561,359.36 539,415.16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394,075.77 290,718.63
利润总额 135,404.79 95,650.58
净利润 114,018.73 78,232.74

（二）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注册资本：177,7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9 年 09 月 26 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硫磺、液氨、液氧、液氮的生产和销售；二氧化碳[压

缩的] 的生产和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一般经营项
目：化肥的生产和销售；化肥的进出口；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生物有机
肥、有机 - 无机混合肥料、水稻苗床调理剂、土壤调理剂的生产和销售；煤炭的销
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大实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博大实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31,939.98 488,381.96
负债总额 326,764.04 262,073.98
净资产 205,175.94 226,307.98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79,917.96 142,234.13
利润总额 28,815.54 24,466.80
净利润 24,401.19 20,815.77

（三）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
3、法定代表人：吕永明
4、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04 日
6、经营范围：纯碱、小苏打、芒硝、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食品添加剂碳酸钠、饲

料添加剂碳酸氢钠的生产、销售；免烧砖、白灰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苏尼特碱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全资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苏尼特碱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14,069.24 112,821.42

负债总额 25,983.30 24,244.36

净资产 88,085.94 88,577.06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36,193.38 23,056.47

利润总额 -4,454.86 432.43

净利润 -1,575.86 432.43

（四）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桐柏县产业集聚区
3、法定代表人：朱宏昌
4、注册资本：21,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30 日
6、经营范围：碱类化工产品的开采、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生产

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海晶碱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全资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海晶碱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7,616.92 93,936.38
负债总额 60,187.63 60,402.54
净资产 27,429.29 33,533.84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47,564.77 32,121.36
利润总额 14,219.89 8,913.46
净利润 10,607.43 6,590.51

（五）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产业集聚区（城关镇盘古大道东侧乙八街南侧）
3、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4、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14 日
6、经营范围：利用纯碱废液、废气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日用小苏打

洗涤品，饲料添加剂碳酸氢钠、工业碳酸氢钠；化妆品销售（上述项目涉及许可项目
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7、与公司关联关系：新型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新型化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14,156.35 115,513.88
负债总额 79,493.50 69,912.67
净资产 34,662.84 45,601.20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65,547.59 47,920.91
利润总额 29,192.37 18,584.48
净利润 21,932.41 13,938.36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各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750.00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为控股子公司、孙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补充

其流动资金，是保障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2、中源化学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加工企业，其生产的纯碱、小苏打产品具有绿

色环保、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经济效益良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3、博大实地是公司控股的煤制尿素主要生产企业，博大实地年产 50 万吨合成

氨、80 万吨尿素，属于煤化一体化的坑口尿素项目，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优势，目前
生产经营正常。

4、就上述担保事宜，公司分别与中源化学、博大实地、苏尼特碱业、新型化工、
海晶碱业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94,952.00 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40.2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
为 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三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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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及其补偿基本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 47 位交易对手合计持有的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八达园林”）100%的股权。 该事项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2015 年 6 月 3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 10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5 年实施完毕。

王仁年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之一，分别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1 月与公司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王仁年承诺：八达园林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及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800 万元、24,300 万元、30,000 万元以及 30,000 万元。 承诺
期内，如八达园林未完成当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则王仁年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
偿，同时约定，如承诺期内八达园林股权发生减值的，王仁年需就减值部分以现金
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八达园林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均未完成承诺净利润且出现资产减值情
形， 王仁年应支付的补偿金额分别为 11,500.00 万元、101,052.09 万元和 53,447.91
万元， 累计应补偿金额 166,000.00 万元。 截至目前， 王仁年累计已向公司补偿
15,067.72 万元，剩余应付公司的补偿款合计为 150,932.28 万元（不包括利息费用），
其中，2017 年度补偿款 97,484.37 万元 （不包括利息费用），2018 年度补偿款
53,447.91 万元（不包括利息费用）。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2015 年 6 月 4 日、2015 年 10 月 10 日、
2018 年 10 月 30 日、2019 年 6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2015-065、2015-108、2018-160、2019-069）。

二、针对王仁年业绩补偿公司已采取的措施
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关于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
益价值减值测试的议案》，王仁年应补偿公司 2017 年度补偿款 89,552.09 万元。因王
仁年未足额支付补偿款，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对王仁年应付的 2017 年度补
偿款进行追偿， 该事项于 2018 年 5 月 7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2018-044、2018-061）。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公司发现已披露的王仁年 2017 年度应补偿公司的补
偿款金额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不一致，按照计算公式，王
仁年 2017 年度应补偿的金额为 101,052.09 万元，而 2017 年年报中披露的应补偿的
金额为 89,552.09 万元。 王仁年认为原计算公式有违商业逻辑，因此提出修改《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中的计算公式，该事项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91）。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委托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对王仁年业绩对赌补偿案
件进行代理，包括对王仁年名下财产、涉诉情况的调查，财产保全，申请仲裁等。 经
调查，王仁年持有的美丽生态公司股权已分别质押给国融证券及太平洋证券，且其
价值不足以清偿质押债权，且法院正在执行拍卖，故采取保全措施没有实质意义，
为节约成本，未采取财产保全。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补偿金额进行纠正并授权经营层增加追偿金额的议案》，撤销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王仁年与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计算公司进行修正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经
营层增加对王仁年 2017 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追偿，授权追偿金额基数为 89,552.09 万
元增加至 101,052.09 万元。 扣除王仁年已补偿的 3,567.72 万元，王仁年还应当补偿
公司 97,484.37 万元。 在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沟通下，王仁年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出
具承诺函，对应当补偿公司的前述款项金额予以确认。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56）。

2019 年 1 月， 公司对未按承诺偿还补偿款的王仁年提起了仲裁申请；2019 年 2
月，福州仲裁委员会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 2019 年 4 月，福州仲裁委员会裁决王仁
年向公司支付 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金及资产减值补偿金共计 97,484.37 万元。仲
裁裁决文书一经送达王仁年，公司立刻委托律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福建省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在执行过程中向王仁年发出《提供被执行人
财产状况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发起网络查控，经
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福州中院向被执行人王仁年发出限制高
消费令并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对拒不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作出拘
留决定。 后续，公司将持续向福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王仁年资产。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2019 年 12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2019-135）。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2019 年 9 月 5 日及 2019 年 11 月 13 日向

王仁年签发《告知函》、《催款函》，要求王仁年先生遵守契约精神，根据协议约定及
时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140）。

三、王仁年因未及时履行补偿义务受到的处罚
鉴于王仁年未按协议约定将补偿款支付给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王仁年给予

了公开谴责的处分。 对于王仁年上述违规行为及被给予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详见深圳证券交易网站《关于对王仁年给
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四、进展情况
（一）苗圃资产购置及抵偿业绩补偿情况
自然人闵伟平持有位于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牛坊苗圃资产为公司生产经营的

必要生产资料，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决定购买自然人闵伟平持有的牛坊苗圃资
产，并鉴于王仁年应支付公司大额业绩补偿款未支付的前提下，经三方反复沟通最
终一致同意由公司购买闵伟平名下的牛坊苗圃资产， 王仁年承担该苗圃资产受让
款的支付义务，并以王仁年承担的受让款作为王仁年偿还所欠公司的业绩补偿款。
公司与王仁年、闵伟平三方签署了《关于北京大兴区牛坊村苗圃资产购置及代付协
议书》，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三方确认闵伟平名下的牛坊苗圃的资产预计评估价值约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具体以评估报告所确定的金额为准）。

2、三方同意公司受让闵伟平名下的牛坊苗圃资产份额的 80%，受让的价格为该
苗圃资产评估价值的 80%（具体金额以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价值金额为准）， 该受让苗圃资产份额 80%的受让款项由王仁
年承担； 王仁年为公司承担的该苗圃资产受让款作为王仁年应补偿公司的业绩补
偿款。 王仁年确认：剩余的业绩承诺补偿金、资产减值补偿金、资金占用利息及其他
费用将继续积极偿还。

3、王仁年、闵伟平承诺：本协议项下代付行为为王仁年、闵伟平的真实意思表
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王仁年、闵伟平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本协议项下代付行为已取得包括土地出租方、 闵伟平配偶在内的所有必要的
授权和同意；本次购销的所有苗圃资产为闵伟平完全所有，闵伟平拥有完全的处置
权，不存在买卖、出借、质押、抵押、被查封等权利瑕疵。

4、公司、闵伟平双方确认，购置之前的债务由闵伟平承担，购置完成后的债务
由公司、闵伟平按份额比例承担。

（二）牛坊苗圃的评估情况
闵伟平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牛坊苗圃苗木资产进行评估，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出具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236 号资产评估报告。

1、评估对象：评估对象为闵伟平持有的位于北京大兴区牛坊村苗圃基地单项资
产（苗木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范围为闵伟平持有的位于北京大兴
区牛坊村苗圃基地全部苗木资产，账面价值为 2,621.43 万元。

2、苗木分布状况：苗木共 110,281 株，主要为白蜡、法桐、榔榆嫁接金叶垂榆、丝
棉木嫁接北海道黄杨、丝棉木嫁接卫矛等品种。 均分布在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牛坊
村委会将村东口苗圃基地。

3、委托评估的资产权属状况：对于租赁土地的租赁权益及苗木资产的所有权问
题，闵伟平已出具产权声明书，声明土地租赁权益及北京大兴区牛坊村苗圃基地全
部苗木资产为闵伟平个人所有。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
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5、评估基准日：2019 年 8 月 31 日
6、评估方法：市场法。 本次评估苗木资产分布在北京大兴区牛坊村苗圃基地，

主要有白蜡、法桐、榔榆嫁接金叶垂榆、丝棉木嫁接北海道黄杨、丝棉木嫁接卫矛等
小苗木，苗木生长看护环境、养护养殖条件较好，按照《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
范》（2015）的有关规定，苗木资产的原始购入及培养成本无法反映其市场价值，因
此不适用成本法评估；另外本次评估的苗木在基准日时均处于可售状态，每株苗木
都有单独市场价值，若采用收益法，对以后出售时点及未来收益测算都具有较强主
观性，故也不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列入本次评估的绿化苗木资产大部分为市场常
见树种，根据类似的苗木参数能非常方便简洁地从市场上获得报价信息，故选用市
场法对本次申报的资产进行评估。

评估方法介绍：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相类似可比资产进行比较

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具体方法系通过对苗木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为同类型苗木的市场价值进行分

析，以及通过分析与被评估对象为同类型苗木的市场报价，获取并分析这些苗木的
数据资料，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在与被评估对象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1）市场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选用市场法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足够多的相同或相似的来自市场的参考苗木交易案例；

2）能收集并获得参考苗木的相关信息；
3）所收集的信息是具有代表性的和合理、有效的。
（2）参考对象选择的要求
用于比较的苗木应与被评估对象属于同类型； 所进行的比较必须是有意义的。

具体要求包括：
1）同类型苗木规格型号等属性与被评估对象的相似性；
2）同类型苗木的数量与数据的可校验性；
3）同类型苗木价格是否存在特殊交易的价格（如促销打折）。
（3）具体评估程序
1） 搜集同类型苗木及其基本数据。 在苗木中搜集可比样本苗木， 通过各种渠

道，搜集同类型苗木交易的案例及其市场数据，筛选参考苗木。
2）全面分析参考苗木的可比性。 对参考苗木的可比性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对

参考同类型苗木数据的可校验性和可靠性进行核准， 根据分析结果确定可比参考
同类型苗木。

3）对交易实例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4）选取参考苗木的参数和指标，并对苗木株数存活率、树高、胸径等参数及指

标进行规范调整与适当修正。
5）将参考同类型苗木的参数和指标与被评估对象进行比较。
6）求出比准价格，确定被评估对象的评估值。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E----- 评估值
X----- 拟评估苗木资产的实物量
Ki---- 第 i 个参照交易案例质量调整系数
Kbi--- 第 i 个参照交易案例物价调整系数
Gi---- 第 i 个参照交易案例市场交易价格
N----- 参照交易案例个数
其中：
K=K1*K2*K3*K4*K5
①苗木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1 和 K2 的确定
K1 和 K2 通常以林分苗木中的主要生长状态指标（株数、树高、胸径、蓄积等）

与参照林分的生产状态指标相比较后确定。
在幼林和未成林造林地的评估中，以株数保存率（r）和树高（h）两项指标确定调

整系数 K1，K2。
依据《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的相关规定
当 r≥R，K1=100%；
当 r＜R，K1=r/R；
式中：
r---- 拟评估林分株数保存率
R---- 造林标准合格率（85%）
K2=h/H
式中：
h---- 拟评估林分平均树高
H---- 参照苗林分均树高
在中龄林以上林分，K1 和 K2 以单位蓄积和林分平均胸径两项指标确定调整。
K1=m/M
式中：
m---- 拟评估林分单位蓄积
M---- 参照林分单位蓄积
K2=d/D
式中：
d---- 拟评估林分平均胸径
D---- 参照林分平均胸径
②林分立地质量调整系数 K3 的确定
林分立地质量通常按地位指树级，地位级或立地类型确定。
K3=s/S
式中：
s---- 拟评估林地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主伐时的蓄积
S---- 参照林地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主伐时的蓄积
③地利等级调整系数 K4 的确定
地利等级是林地的采、集、运生产条件的反映，一般用采、集、运的生产成本来

确定。
K4=t/T
式中：
t---- 拟评估林地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主伐时的立木价

T---- 参照林地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主伐时的立木价
④其他因素调整系数 K5 的确定
K5 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病虫害、自然灾害、枯死木、超强度采脂、过度开展林下

经济、林地集中化、林业行业政策要求等因素对评估值得影响。
（4）典型案例
1）案例情况
榆树 （评估明细表序号 365#）
名称：榆树
规格：米径 15cm
数量：713 株
长势品相：一般
2）比较估算过程：
①选取可比实例

序号 规格型号 供应商 报价时间 报价价格
（元）

是否正常
报价

参考交易案例 1 米径 15cm 江苏省沭阳县李想绿化苗木
园艺场 2019.10 700.00是

参考交易案例 2 米径 15cm 宿迁市润之源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2019.10 950.00是

参考交易案例 3 米径 15cm 南京汤泉泉东苗圃 2019.10 950.00是
②确定调整系数
参考交易案例 1 的调整系数：
被评估苗木属于未成林，由于采用全面核实法盘点，其株数保存率（r）为 100%，

故参考交易案例 1 的质量调整系数 K1 为 1； 由于委估苗木的规格与市场询价参照
物的相同，胸径均为 15，所以 k2=15/15=1。 故参考交易案例 1 质量调整系数 K2 为
1；由于委估苗木为单体苗木，主要作为存货用于售卖，不涉及主伐时蓄积，故参考
交易案例 1 的林分立地质量调整系数 k3 取 1； 由于委估苗木与参考交易案例 1 为
单体苗木，主要用于市政园林绿化、小区绿化等，不涉及主伐时的立伐价，此处参考
交易案例 1 的地利等级调整系数 k4 取 1；由于盘点时已经剔除枯死木，未发现盘点
记录的被评估苗木存在病虫害等，此处其他因素调整系数 K5 取 1。最终得出参考交
易案例 1 质量调整系数 K=K1*K2*K3*K4*K5=1*1*1*1*1=1。由于待估苗木资产与参
照物交易时间接近，故此次参考交易案例 1 的物价调整系数 Kb1 取 1。

参考交易案例 2 的调整系数与参考交易案例 3 的调整系数同上理。
③确定待估苗木资产评估值

=713×（1×1×700+1×1×950+1×1×950）/3
=� 617,933.00� (元）
7、评估结论：经评估，在本报告假设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委托苗木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为 110,281 株 ， 账面价值为
2,621.43 万元， 总评估值为 2,302.61 万元（即人民币贰仟叁佰零贰万陆仟壹佰元
整），评估减值 318.82 万元，减值率为 12.61%。

五、其他说明
1、鉴于公司决定购买自然人闵伟平所持有牛坊苗圃资产 80%的份额，并以该苗圃

资产评估总价值金额的 80%、即 1,842.09 万元作为受让价格。 由王仁年承担该苗圃资
产受让款的全部支付义务，并以王仁年所承担的该苗圃资产受让款 1,842.09 万元作为
王仁年偿还所欠公司业绩补偿款。 本次牛坊苗圃资产的购置及王仁年承担支付义务
事项，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此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及
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同时，公司将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此事项，能
否审议通过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在合同签订后十日内安排专人前往牛坊苗圃现场验收苗木质量、点验
数量，在履行完审批程序后填写验收交接单，进行苗圃资产的产权交接。

3、本次评估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是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可以正常实现的
公允价值。 本次交易亦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4、王仁年累计应向公司业绩补偿金额合计 166,000.00 万元，王仁年以前年度累
计已向公司补偿 15,067.72 万元（不包括利息），加上本次补偿公司金额 1,842.09 万
元（前提是办理完苗圃资产产权交接手续），王仁年还需向公司补偿 149,090.19 万元
（不包括利息）。

5、后续公司将积极与王仁年沟通，继续寻求王仁年偿还业绩补偿的解决方案。
同时，公司将继续以法律手段捍卫自身利益，依法追究王仁年的法律责任。 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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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讨王仁年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补偿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以书面、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 3 名监事发出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七届三十五次监
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表决票及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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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以书面、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 12 名董事发出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七届三十八次董
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2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及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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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发出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6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 月 6 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
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6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1 月 6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号创意大厦 13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 10 名， 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

288,559,6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43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名，代表股份 287,268,12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31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291,54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8,549,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
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041,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662%；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8,549,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

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041,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662%；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8,549,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

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1,041,3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662%；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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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